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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书

本单位依据《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关于组织申报2025年度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的通知》要求，严格履行推荐主体责任，郑重承诺：
1. 我单位在严格审查申报项目信息的真实性、合规性及择优遴选的基础上，同意推荐上述项目申报2025年度省软科学研究计划，且所有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尚未获国家和省级有关部门立项资助。
2. 我单位将按照《浙江省软科学研究计划和项目管理办法》《浙江省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《浙江省科技计划（专项、基金）项目验收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做好共同出资、资金拨付、资金使用、项目实施、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管理等工作，对项目逾期未验收、经费回收、违规调查和处理等承担归口管理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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